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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62

号文核准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大北农”

)

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80

万股

,

每股面值人民

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5.0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28,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110,200,

300.13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7,799,699.87

元

,

扣除《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资金

47,0930,000

元

,

超募资金为

1,546,869,7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出

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2010]

第

073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进度安排和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了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从超募资金中申请

27,450

万元

,

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

具体使用计划为

:

贷款银行 拟还款金额
（

万元
）

借款日 到期日 预计归还时间
北京怀柔农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１６ ２０１０．６．１５

到期日归还
北京怀柔农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２６ ２０１０．６．２５

到期日归还
北京怀柔建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５ ２０１１．２．４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北京农商行雁栖支行

４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２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湘潭市商业银行韶山支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３．１９ ２０１１．３．１８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淮安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 ３００ ２００８．６．１７ ２０１１．６．１６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浦东发展银行

８００ ２００９．６．２ ２０１０．６．２

到期日归还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新津支
行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０．３．８ ２０１１．３．７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农业银行泰和县支行

５５０ ２０１０．２．３ ２０１０．７．２５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农发行郴州市分红营业部

１

，

９００ ２００９．７．３１ ２０１０．７．２９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农发行郴州市分红营业部

６００ ２００９．２．２７ ２０１０．８．２６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农发行郴州市分红营业部

９００ ２００９．９．１４ ２０１０．９．１３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望城农村合作银行高塘岭
支行 １

，

６００ ２００９．６．１７ ２０１０．６．１７

到期日归还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安徽绩溪县工商银行

３００ ２００９．７．２９ ２０１０．６．２８

到期日归还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２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７．３０ ２０１０．５．３０

到期日归还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８．１２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农发行江西省分行营业部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９．４ ２０１０．９．３ ２０１０－６－３０

之前归还
合计

２７

，

４５０

本次利用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规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将超募资金放置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

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公司承诺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

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详

细使用计划和必要性。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有利于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是维护公司利益的需要

,

也是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

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计划。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林辉、王锡谷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

大北农本次拟使用部

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

尚需提

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林辉、王锡谷同意大北农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同时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林辉、王锡谷将持续关注大北农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

确保大北农在

实际使用该部分资金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

对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并投资于主营业务

,

不用于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

,

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

保障大北农全体股东利益

,

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关于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已经

201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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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大北农 公告编号
: 201 0- 037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列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

一、公司被列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情况概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要求

,

做强做大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型企业

,

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

按照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

,

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十百千工程”

,

重点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创新性强、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重点企业

,

实行“一企一策”的培育方式

,

集中政策资源给予重点支持

,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企业群。

根据相关规定

,

本公司被列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

(

共

123

家

)

。

二、列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百千工程”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

,

北京市将对列入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的企业给予以下支持措施

:

1

、实行“一企一策”的支持方式

;

2

、支持企业市场开拓

;

3

、支持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

4

、支持企业引进和激励人才

;

5

、支持企业建设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

6

、支持企业上市和并购

;

7

、支持企业塑造知名品牌

;

8

、实施中关村知识产权推进工程

;

9

、开展中关村标准创新试点工作。

本公司成为此计划的重点培育企业后将在技术创新、市场开拓、政府补贴和人才引进等方面享受更多

的支持与优惠。

以上文件可参考《关于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的通知》、《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百千工程”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
: 002382� � � � � � � � �

证券简称
:

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3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8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二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

,

其中独立董事汤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唐亚林先生

出席会议并根据授权范围进行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振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并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并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年度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0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意见

,

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2010

年将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

限公司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

对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行审计。 相关费用根据审计时点的市场行情确

定。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聘请公司

2010

年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表》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独立董事汤欣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为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同意张

成涛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公告》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已对公司更换独立董事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5,204.1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独立董事、保荐人、监事会已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发表

意见

,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闽江路支行

4,000

万元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000

万元贷款。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保荐

人、监事会已对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发表意见

,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市场总监年薪由

12

万元调整为

48

万元

;

年终效益工资支付方式由“每年年末经审计后结算并实

施”调整为“可按不超过年度预算实现计算的提取额的

60%

每月预发

,

每年年末经审计后汇算并实施”。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对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事项发表意见

,

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1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1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在公司职工活动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内容详见《关于召开二

○○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具体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表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公司于 年月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万股

，

于年月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

第三条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

３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０００

万股
，

均为
普通股

。

４

第二十六条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
让

。

第二十六条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除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和国家政策另有
规定外

，

公司不得对本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
修改

。

５

第一百七十条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
报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条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和报刊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媒体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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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4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股东可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

:

公司职工活动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200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0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0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0

年年度预算方案》

;

5

、《关于聘请公司

2010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7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

8

、《关于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相关议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5

月

19

日

8:00-9:20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不适用。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张学强

电 话

:0533-7480108

手 机

:13678636453

传 真

:0533-7480085

电子邮箱

:stock@bluesail.cn

通讯地址

:

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21

号

邮政编码

:255414

2

、股东

(

或代理人

)

与会费用自理。

3

、若有其他事宜

,

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2.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

:

授权委托书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出席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０９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０９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０９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０

年年度预算方案
５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８

关于调整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注

:

请在表决意见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2010

年

5

月

13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

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

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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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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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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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收到独立董事汤欣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申请。汤欣先生由于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汤欣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

鉴于汤欣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

根据有关规定

,

汤

欣先生的辞职申请应当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在此之前

,

汤欣先生仍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职责。

201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

拟提

名张成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经审阅

,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成涛先生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

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同意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张成涛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成涛

,

男

,

汉族

,

身份证号

:37030519690816593X,1994

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

上海交通大学

EMBA

。 主

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

,

北京黄埔大学兼职教授

,

淄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要工作业绩与经历

:

东岳化工

CDM

项目法律服务

,

山东中轩生物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

山东高工建设内控

管理调整

,

中石化齐鲁公司多个二级单位主辅分离改制及二次改制等项目

,

理论功底深厚

,

在《上海管理科

学》等国家级与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并获二、三等奖。

张成涛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

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张成涛先生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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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6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蓝帆塑胶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282

号

)

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35.00

元

/

股

,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

281.26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4,718.74

万元

,

超募资金为

44,716.74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信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2010]

第

3-000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根据

2008

年

4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先期建设的议

案》

,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投资建设。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

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2010]

第

3-0126

号《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

,

根据此《专项鉴证报告》

,

截止到

2010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5,204.10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名称 实际投入时间 金额
（

万元
）

建筑工程 设备及安装 流动资金 合计
年产

２１

亿支
ＰＶＣ

手套装置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７２．７１ ２

，

０８０．７０ １

，

３３２．４０ ４

，

０８５．８１

年产
３３

亿支
ＰＶＣ

手套装置技术改造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２．６２ １０４５．３４ １

，

０７７．９６

研发中心建设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０．３３ ４０．３３

合计
７０５．３３ ３１６６．３７ １

，

３３２．４０ ５

，

２０４．１０

2010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5,204.1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

其中

:

以

4,085.81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年产

21

亿支

PVC

手套装置项目”的自筹资金

4,085.81

万元

;

以

1,077.96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年产

33

亿支

PVC

手套装置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

资金

1,077.96

万元

;

以

40.33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研发中心建设”的自筹资金

40.33

万元

)

。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

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

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

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5,204.1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二

)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5,204.10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

三

)

保荐人发表意见如下

:

蓝帆股份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符合其招股说明书对募集资

金投向的承诺

,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

定

,

国元证券同意蓝帆股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382� � � � � � � � �

证券简称
:

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7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蓝帆股份”或“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

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282

号

)

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35.00

元

/

股

,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5,281.26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4,718.74

万元

,

超募资金为

44,716.74

万元。以上募集

资金已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

[2010]

第

3-0008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及使用计划

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和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提前归还银行借款能有效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增加公司经营利润。 因此

,

公司拟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是

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提前归还部分银行借款。 具体归还的银行借款明细如下

:

序号 借款银行名称
目前贷款
＠

金额
（

万元
）

本次计划
＠

还款金额
（

万
元

）

原合同期限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闽江
路支行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９．１０－

２０１１．９．１０

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闽江
路支行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９．９．１８－

２０１１．９．１８

３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闽江
路支行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０．１．４－２０１０．７．４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
支行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２４

合 计
５５００ ５０００ ／

三、相关承诺内容

本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第五条

),

并已承诺本次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

一

)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部分银行借款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超募资

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

并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

,

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偿还部分银行借款。

(

三

)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

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提出的

,

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

降低财务费用和提高盈利能力。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

四

)

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蓝帆股份本次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事项符合其招股说明书对超募资金使用的承诺

,

用于归还银行借款的计划明确、可行

,

能够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利息支出

,

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09

年

9

月

15

日发布

)

等有关规定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蓝帆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行为。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382� � � � � � � � �

证券简称
:

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08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通知

,

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

公司监事会主席吕万祥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并通过了《

200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

200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

2010

年年度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张成涛先生作为候选人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同意张成涛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在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5,204.10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

是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提出的

,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

费用和提高盈利能力。 因此

,

同意蓝帆股份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提出的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方案

,

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

,

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

,

有利于调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

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

,

符合《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调整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方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4 月 29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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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小

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2010

年

4

月

28

日起，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中证协

S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 同时根据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原则，本公

司对旗下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的同一证券也进行估值调整。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估值日的估值调整对旗下基金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比例分别为：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为

-0.25％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

，

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为

-0.09%

， 国投瑞银沪深

300

金融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为

-0.05%

。

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

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9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增聘吴晨先生担任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与陈强

先生共同管理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公告日，以上聘任的基金经理无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况。

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任职注册手续，并报上海证监局审核备案。

特此公告。

附：基金经理介绍

吴晨，男，硕士研究生，

8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

2001

年

6

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股票交

易员、债券交易员；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10

月，英国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金融系学习；

2005

年

10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基金经理助理；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债券研究；

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3

月担任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富管理中心投资经理。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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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 9� � � �

证券简称
：

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21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7

名，参

与表决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审计工作规则》。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

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

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

外单位报送信息管理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七、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
：

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３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

ＷＥＩＨＡＩ ＨＵＡＤＯ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重要声明与提示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本公司”、“发行人”或“公司”）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东数控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本次增发前股本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新增上市股份：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

本次增发后股本总数：

１２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

发行后摊薄每股收益：

０．９０

元

／

股 （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增

发后总股本计算）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市。 上

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

＜

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２００７

年修订）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将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股份上市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的原因及批准情况

本次公司公开增发人民币

Ａ

股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方案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方案决议有效期

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本次增发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１０

号文核准。

本次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次增发采取向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网上发行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组织进行；网下发行由海通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本次发行向公司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公

司原

Ａ

股股东最大可根据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０．７

的比例行使

优先认购权。 根据公司的筹资需求，经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发行结果如下：

类 别 配售比例 实际配售股数（股） 占发行总量比例

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００％ １

，

４００

，

２３９ １６．０１％

除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４７．１０４８８３％ １

，

１７６

，

１４７ １３．４５％

网下申购

４７．１０４８８３％ ６

，

１７０

，

７４０ ７０．５４％

主承销商余股包销部分

－－ ６７４ ０．００７７％

合 计

－－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１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０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４７８．００

元 （含发行费用），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５

，

９０５

，

４４９．５１

元 （其中： 承销费用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保荐费用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宣传费用

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登记手续费

８

，

７４７．８０

元，其他费用

５５６

，

７０１．７１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３４

，

０９４

，

０２８．４９

元。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划至本公司指定账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ＪＮＡ３０３１

《验资报

告》。

二、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１

、本次增发前后公司的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见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１

，

５７８

，

５７９ ２６．３２％ －－ ３１

，

５７８

，

５７９ ２４．５３％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８

，

４２１

，

４２１ ４８．６８％ －－ ５８

，

４２１

，

４２１ ４５．３８％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３％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８

，

４２１

，

４２１ ４０．３５％ －－ ４８

，

４２１

，

４２１ ３７．６１％

４

、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９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３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３０．１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３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３０．１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１２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１００％

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本次增发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本次发行前，公司有限售流通股为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具体可流通日期

如下：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交易时间 限售条件

１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７８

，

５７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２

汤世贤

２５

，

６８０

，

７３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３

高鹤鸣

１３

，

４３８

，

８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４

威海市顺迪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５

李 壮

４

，

７２７

，

４８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６

刘传金

４

，

５７４

，

３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首发限售承诺

合 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三、本次股份变动后本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３１

，

５７８

，

５７９ ２４．５３％

２

汤世贤 境内自然人股

２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高鹤鸣 境内自然人股

１３

，

４３８

，

８２０ １０．４４％

４

威海市顺迪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１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８．２５％

５

李 壮 境内自然人股

４

，

７２７

，

４８１ ３．６７％

６

刘传金 境内自然人股

４

，

５７４

，

３８７ ３．５５％

７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８８４

，

１９５ １．４６％

８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４６０

，

２５１ １．１３％

９

中国建设银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１３０

，

５１７ ０．８８％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３２

，

７６２ ０．５７％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序号 姓 名 职 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汤世贤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５

，

６８０

，

７３３ ２１．４０％ ２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

邵乐天 副董事长

－－ －－ －－ －－

３

高鹤鸣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３

，

４３８

，

８２０ １１．２０％ １３

，

４３８

，

８２０ １０．４４％

４

李 田 董事

－－ －－ －－ －－

５

于成廷 独立董事

－－ －－ －－ －－

６

王玉中 独立董事

－－ －－ －－ －－

７

任 辉 独立董事

－－ －－ －－ －－

８

刘庆林 独立董事

－－ －－ －－ －－

９

杨晨辉 独立董事

－－ －－ －－ －－

１０

尹向东 副总经理

－－ －－ －－ －－

１１

李 壮 副总经理

４

，

７２７

，

４８１ ３．９４％ ４

，

７２７

，

４８１ ３．６７％

１２

王明山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 －－ －－ －－

１３

刘传金 监事会主席

４

，

５７４

，

３８７ ３．８１％ ４

，

５７４

，

３８７ ３．５５％

１４

杨勇利 监事

－－ －－ －－ －－

１５

毛维顺 监事

－－ －－ －－ －－

五、上市安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本次增发的新股共计

８

，

７４７

，

８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市。 上

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六、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公告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七、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１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保荐代表人：张刚 孙迎辰

项目协办人：范长平

项目经办人：苏海燕 彭博 何希婧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１４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２

、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华东数控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华东数控申请

本次公开增发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符合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本条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华东数控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八、备查文件

１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增发方案的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本次增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１０

号文”；

３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

４

、保荐及承销协议；

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ＪＮＡ３０３１

《验资报告》；

６

、其他与本次增发有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公告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